
附件1

	陇川县县级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(289项）

	序号
	抽查
事项
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主体
	抽查范围
	抽查标准
	抽查比例
	抽查频率
	抽查方式
	抽查内容
	备注

	1
	社团年度检查
	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五章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一条。
	陇川县民政局
	社团
	《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》
	100%
	1次/年
	书面检查
	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、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、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。 
	　

	2
	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
	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。
	陇川县民政局
	民办非企业
	《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》
	100%
	1次/年
	书面检查
	本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、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、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。 
	　

	3
	基金会年度检查
	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第五章第三十四条。 
	陇川县民政局
	基金会
	相应《基金会》年检规定内容
	100%
	1次/年
	书面检查
	财务会计报告、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，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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